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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姻与收入——中国男性婚姻溢价来源研究

摘要：本文使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库 2014-2018 年的面板数据，检验了我国男

性婚姻溢价的程度及其生成机制。由于能够比较个体收入和婚姻状态随时间的变化情况，我

们的数据在识别婚姻溢价生成机制方面具有独特优势。计量结果表明，我国男性存在高达

20%以上的显著婚姻溢价。不过，婚姻溢价的根源并非婚姻本身，相比单身者而言，结婚者

早在婚前就已经享有了显著且程度相近的工资溢价。这种溢价完全来自于选择性效应，反映

的是同时影响收入和婚姻的不可观测特质所带来的回报。

关键词：婚姻溢价;生产率假说;选择性假说

一、引言

大量的文献注意到已婚男性的工资显著高于单身男性，这种工资差异在控制了教育、

年龄、工作经验等多方面变量后依然显著，这被称为男性的婚姻溢价（Marriage Premium）。

国外的经验研究表明，已婚男性平均享有高达 10%-30%的婚姻溢价（例如，Hill, 1979;

Bartlett和 Callahan, 1984; Korenman和 Neumark, 1991）。婚姻溢价是劳动经济学者关注

的一个重要问题，它对劳动力市场中的性别工资差距有重要影响。如果男性相比女性享

有更高的婚姻溢价，这便会进一步加大性别工资差距。1 例如，Neumark（1988）认为

美国男性的婚姻溢价约占性别工资歧视的三分之一。婚姻溢价形成机制的研究还有助于

深入认识个体的婚姻选择行为和工资决定因素，以及近年来一些常见的社会现象，比如

晚婚、离婚率上升、已婚女性劳动参与率提高等。

文献中关于男性婚姻溢价现象的解释大体可分为两种：生产率假说和选择性假说。

生产率假说认为，由于丈夫相比妻子在就业市场中具有比较优势，所以婚后的家庭分工

中丈夫能够在工作中投入更多时间和精力（妻子承担更多家务），这将加快其人力资本

的积累。换言之，婚姻通过提升男性生产率而提高男性工资，婚姻和工资溢价之间表现

为因果关系。选择性假说则认为，并非男性婚后拥有更高的生产率，而是本来生产率较

高的男性更容易结婚。婚姻市场中的女性和劳动力市场中的雇主一样，会青睐具有某些

不可观测的特质（例如聪明、勤奋、忠诚）的男性。拥有这些特质既会提升他们的工资，

也会增加他们结婚的概率并维持婚姻时间，从而男性结婚概率和收入呈现正相关。这种

情况下，个体之间的工资差异本质上反映的是这些特质——而不是婚姻本身——带来的

回报。

1 尽管男性婚姻溢价几乎是共识，但关于女性是否享有婚姻溢价则并无定论。有研究甚至认为女性会

遭受婚姻诅咒——即已婚女性的工资反而低于单身女性（Waldfogel, 1997; Juhn和McCue,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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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研究从多角度检验了生产率假说和选择性假说，不过没有得到一致的认识。不

少实证证据支持生产率假说。例如，Kenny（1983）认为婚姻溢价大部分来源于男性婚

后投入了更多的人力资本。Korenman和 Neumark（1991）认为婚姻溢价中只有很小的

比例能够通过选择性假说来解释。Daniel（1992）以及 Chun和 Lee（2001）发现男性的

婚姻溢价幅度随妻子工作时间的增加而下降，这是检验了生产率假说背后隐含的家庭分

工理论，从而为生产率假说提供了支持。不过，也有很多文献提供了生产率假说的反面

证据，或者支持选择性效应假说。例如，Loh（1996）发现婚姻溢价随妻子的工作时间

增加而增大，自雇者中已婚男性的工资率甚至低于单身男性。Hersch和 Stratton（2000）

发现已婚和单身男性在家务上花费的时间无显著差异，家庭分工无法解释婚姻溢价。不

少文献发现，当控制婚姻的选择性效应后，男性婚姻溢价很大程度上消失了，或者变得

不再显著（例如，Jacobsen和 Rayack, 1996; Nakosteen和 Zimmer, 1987, 1997）。Ginther

和 Zavodny（2001）将“奉子成婚”视为自然实验（即认为奉子成婚情况下婚姻状态和选

择性效应无关），发现此时并没有显著的婚姻溢价，所以婚姻溢价只是来源于选择性效

应。Krashinsky（2004）采用双胞胎数据控制家庭背景等因素的影响，发现已婚男性在

婚前就已经有较高的工资，而婚后工资并无显著增长。Cornwell和 Rupert（1997）也发

现在 1971-1980年间结婚的男性早在 1971年就已经享有婚姻溢价。尽管如此，也有研

究认为选择性效应并无法解释婚姻溢价（Antonovics和 Town, 2004）。2

与发达国家婚姻溢价现象的深入研究相比，关于我国婚姻溢价的研究文献较少。关

于婚姻溢价程度的估计差别很大，其来源也没有一致看法。王智波和李长洪（2016）利

用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数据库，发现男性婚姻溢价为 6.8%；袁国敏和熊海珠（2017）

根据 2013年中国社会综合调查数据，发现不同收入群体婚姻溢价差别较大，总体处于

1.1%-18.2%；林建浩等（2016）基于 CHIP2007的城镇住户数据认为我国男性的平均婚

姻溢价达到 25.3%。李雅楠、秦佳（2013）基于 2008年农民工调查数据认为婚姻溢价

高达 52%。至于婚姻溢价的来源，有研究者认为应主要通过生产率假说解释（林建浩等，

2016；李雅楠和秦佳，2013），有研究者则认为生产率假说和选择性假说都无法解释我

国的婚姻溢价，其真正来源是妻子的“相夫”效应，如妻子为丈夫提供信息、扩大社交网

络等（王智波、李长洪，2016）。

当前关于我国男性婚姻溢价现象的研究还存在一些不足。第一，婚姻溢价程度的估

计结果争议很大，低者接近于零，高者则达 50%以上。第二，以往研究中一般采用横截

面数据，由于缺少时间序列维度数据，无法剔除不随时间变化的个体异质性影响，也无

法从时间顺序上检验婚姻状态和收入增加的因果关系（生产率假说认为婚姻应先于收入

2 也有研究认为生产率假说和选择性假说都可在部分程度上解释婚姻溢价，例如，Gray（1997），Bardasi
和 Taylor（2008），Dalmia等（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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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升，而选择性效应假说则认为收入上升应先于婚姻），从而无法很好地识别婚姻溢价

的具体原因。针对这些问题，我们使用一个新的数据库——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

——检验我国男性婚姻溢价的存在性及其生成机制。CFPS除了收集有 2018年较大样本

量的家庭数据之外，针对大量家庭还收集有 2014-2018年完整的面板数据，这对于婚姻

溢价生成机制的识别具有关键意义。此外，CFPS最近一次调查是 2018年，而以往研究

中使用的是较早的调查数据。考虑到近年来中国迅速的经济转型和社会变迁，数据的更

新可能带来新的认识。

本文计量结果表明，我国男性存在显著的婚姻溢价，已婚男性的小时工资水平相比

单身男性高出 20%以上（控制特征变量前提下）。关于男性婚姻溢价的产生机制，我们

的实证结果不支持生产率假说。我们发现婚姻溢价的根源并非婚姻本身，事实上，相比

单身者而言，结婚者早在婚前就已经享有了显著且程度与婚后相近的工资溢价。我们认

为婚姻溢价完全来自于选择性效应，反映的是那些同时影响收入和婚姻的不可观测特质

所带来的回报。以下部分的结构安排：第二节介绍数据来源和变量处理方法，并进行数

据的描述性统计。第三节和第四节分别实证检验了生产率假说和选择性假说；第五节是

全文总结。

二、数据

（一）数据说明

本文的样本来自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 China Family Panel Studies）数据库。

CFPS是一项全国性的社会跟踪调查项目，由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负责实施。

2010年开始在全国 25个省/市/自治区正式实施基线调查，此后每两年在全国范围内进

行一次追踪调查，该项目收集了个人、家庭、社区三个层次的数据。3 我们采用的横截

面数据为 CFPS 2018年个人问卷的调查结果。根据研究目的，仅保留了男性样本。在此

基础上我们按照以下几条准则进一步对样本进行了筛选：第一，剔除工资、婚姻状态、

教育程度、年龄等关键变量缺失者，以及工资处于极端区间（1%分位数以下及 99%分

位数以上）者。第二，为集中考虑青年/中年男性的婚姻效应，本文排除年幼者和年龄

过大者，将样本控制在 20-50岁年龄段。第三，样本中排除了婚姻状态为“离婚”、“丧

偶”或“同居”的个体，因为对于他们而言，生产率假说和选择性效应的影响机制都不

够明确。4 经以上处理最终得到样本量为 4004位，其中已婚男性 3094位，占总样本的

3 CFPS基线样本覆盖人口约占全国总人口的 95%，抽样采用内隐分层、与人口规模成比例的概率抽

样方式。基线所有访问均采用计算机面访，后续的追踪调查则以面访为主、结合电访的混合调查模式，

最大程度地保证了样本的追踪率。
4 例如，丧偶的男性由于妻子的去世不再有家庭分工，但婚姻中积累的人力资本和结婚时的选择性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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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单身男性 910位，占总样本的 23%。

本文写作时，2018年的数据仅公开了个人问卷的调查结果，而家庭问卷尚未公开。

不过，由于该数据库历年追踪调查中个人的 ID相同，将数据集中男性的 ID与 2016年

的家庭问卷中的 ID 匹配，便可以提取其妻子的 ID。这样我们便可以不必依赖 2018年

家庭问卷调查结果，而获取妻子的工作情况信息。我们的面板数据由 2014、2016、2018

年的数据构建。5 具体方法为，利用 2018年数据集中的 ID，匹配 2014、2016年个人问

卷中同样的 ID，匹配成功的个体便可得到其 2014和 2016年的数据，经过与 2018年数

据的类似处理，得到三个年度完整的面板数据。

（二）变量特征

表 1是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特征。已婚男性比单身男性的小时工资平均高出 20%，这

初步反映出男性存在一定婚姻溢价。6 不过对该数字的解释应十分谨慎，因为已婚男性

和单身男性两组样本在年龄和工作经验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平均而言已婚男性比单身

男性年龄大 11岁，工作年限则多 13年。不过，已婚者的受教育程度明显低于单身者。

仅有 13%的已婚者拥有本科以上学历，而未婚者中该数字高达 23%。原因可能是高学历

男性会更倾向于单身（至少因受教育时间长而结婚较晚），也可能是未婚者平均年龄较

小，从而其学历受我国高校扩招政策影响较大——高校的大规模扩招发生在 2000年之

后。另外，已婚男性中签订雇佣合同的比例明显低于单身男性，这可能与受教育程度有

较大关系。就所在地区、城乡类型、单位性质、单位规模等方面比较，已婚和未婚两组

样本并无明显差异。

表 1.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特征

变量 说明 全样本 已婚者 未婚者

N 样本量 4004 3094 910

ln�a 小时工资（元）对数 2.67 (0.91) 2.72 (0.87) 2.52 (1.00)

��th 已婚：��th= 1 0.77 (0.42) 1 0

t�� 年龄 34.98 (8.58) 37.55 (7.69) 26.24 (4.90)

��th
� b 小学/初中：��th

� = 1 0.47 (0.50) 0.51 (0.50) 0.31 (0.46)

高中/中专/技校/职高：��th
� = 1 0.20 (0.40) 0.19 (0.40) 0.22 (0.42)

大专：��th
� = 1 0.15 (0.36) 0.13 (0.34) 0.22 (0.42)

本科及以上：��th
� = 1 0.15 (0.36) 0.13 (0.34) 0.23 (0.42)

应仍然可能存在。离婚的男性不再有家庭分工，但上一次婚姻中却可能积累了一定的人力资本；抚养

孩子的负担和义务也可能会激励离婚男性（相对一直单身的男性）更努力工作；离婚本身可能意味着

前任妻子的负向选择。
5 该数据库还有 2010年和 2012年的调查结果，不过这两次的问卷调查问题和后续年度有较大差别，

本文研究所需要的一些关键变量并未在调查范围内，因此我们未采用前两次的调查结果。
6 年度或月度工资很可能受到工作时长影响，从而对检验生产率假说造成干扰，小时工资能更好代表

婚姻溢价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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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c 工作经验（年） 17.99 (10.45) 20.97 (9.49) 7.88 (6.44)

��t��
d 东部地区：��t��= 1 0.40 (0.49) 0.39 (0.49) 0.43 (0.50)

�hhht� 在城镇工作：�hhht�= 1 0.61 (0.49) 0.61 (0.49) 0.60 (0.49)

��h�݇h 非农业户口：��h�݇h= 1 0.32 (0.47) 0.34 (0.47) 0.28 (0.45)

��� 中共党员：���= 1 0.12 (0.33) 0.14 (0.35) 0.07 (0.26)

��݇��h 签订雇佣合同：��݇��h= 1 0.53 (0.50) 0.50 (0.50) 0.63 (0.48)

�݇h�
� e 国企/党政机关/事业单位：�݇h�� = 1 0.25 (0.43) 0.26 (0.44) 0.23 (0.42)

私企/个体工商户：�݇h�
� = 1 0.61 (0.49) 0.59 (0.49) 0.66 (0.47)

外商/港澳台商企业：�݇h�� = 1 0.03 (0.17) 0.03 (0.16) 0.04 (0.20)

个人/家庭：�݇h�
� = 1 0.07 (0.26) 0.08 (0.28) 0.03 (0.17)

非企业组织/行会/协会/居委会： �݇h�� = 1 0.02 (0.13) 0.02 (0.13) 0.02 (0.13)

��th�
� f 人数0-100：��th�

� = 1 0.57 (0.50) 0.57 (0.50) 0.58 (0.50)

人数100-1000：��th�
� = 1 0.23 (0.42) 0.22 (0.42) 0.25 (0.43)

人数1000-10000：��th�
� = 1 0.07 (0.26) 0.07 (0.26) 0.08 (0.27)

人数>10000：��th�
� = 1 0.01 (0.11) 0.01 (0.10) 0.02 (0.15)

��� 妻子每周工作时长（小时） 36.33 (28.58) 36.33 (28.58) -

����
� 妻子每周工作时长哑变量

0小时：����
� =1 0.55 (0.50) 0.55 (0.50)

-
0-28小时：����

� =1 0.08 (0.28) 0.08 (0.28)

28-56小时：����
� =1 0.25 (0.43) 0.25 (0.43)

56-84小时：����
� =1 0.11 (0.31) 0.11 (0.31)

>84小时：����
� =1 0.01 (0.10) 0.01 (0.10)

�� 男性每周做家务的时间（小时） 7.09 (7.23) 7.45 (7.36) 5.86 (6.60)

�thh 已婚者的婚姻持续时间（年） 16.28 (7.38) 16.28 (7.38) -

注：小括号中是标准差。除了以上变量之外，我们还定义一组代表工作所属行业的虚拟变量，问卷所

列的农林牧渔业、采矿业、制造业、金融业、建筑业等 20个行业分别对应 20个虚拟变量（�t�t
� , �t�t

� , …,

�t�t
�� ），当受访者的工作属于某个行业时，该行业对应的虚拟变量取值为 1，其他虚拟变量取值为 0。

a小时工资根据问卷采集的主要工作年收入除以每周工作时长再除以 50得到（假设一年工作 50周）。

b ��th
�

根据 2018年调查时已完成的最高学历，例如，完成本科或以上学历的，定义��th
� = 1，否则��th

� =

0；未完成小学教育者定义为省略（基准）变量，即对于未完成小学教育者， ��th
� = 1，否则��th

� =0。
c工作经验定义为受访者年龄减去接受教育年限再减去 6（学龄前年限）。

d如果受访者居住在东部地区（北京、天津、河北、山东、江苏、上海、浙江、福建、广东、海南），

则��t��= 1，否则��t��= 0。
e单位不属于问卷所列任何范围的作为省略变量，即对于此类单位，�݇h�

� =1；否则�݇h�� =0
f不适用的情况作为省略变量。

数据来源：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库。

三、生产率假说检验

（一）婚姻溢价存在性检验

我们首先对样本中的男性收入进行如下回归，检验婚姻溢价存在性（Mincer, 1974）：

ln�t = �� + ����th�t + ���t + ��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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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ln�t是个体男性 t的小时工资对数；��th�t是表示个体 t婚姻状况的虚拟变量；�t

是个体 t的特征变量，��和��是是相应的系数（或系数向量）；��是常数项，��t是随机

扰动项。婚姻溢价由��th�t的系数反映——如果该系数为显著的正值，则表明男性存在

婚姻溢价。

表 2第（1）列是方程（1）的 OLS回归结果。解释变量中除了代表婚姻状态的虚

拟变量之外，还添加了一系列控制变量，包括受教育程度、工作经验、所在地区、是否

在城镇工作、户口性质、党员身份、工作单位特征和所属行业等。结果表明以小时工资

衡量的婚姻溢价达到 21.4%，且高度显著。7 我们关于中国男性婚姻溢价程度的估计值，

大体处于以往使用不同数据库所得到的估计值的中间水平，远高于王智波和李长洪

（2016）的结果，却大幅低于李雅楠和秦佳（2013）的结果。从代表受教育程度的虚拟

变量来看，教育对于提高工资具有非常明显的作用。以文盲/半文盲（未完成小学教育

者）的收入为比较基准，高中学历者收入平均提高 22%，大专学历者的收入提高 46%，

本科及以上学历者的收入提高 81%。不过，初中及小学学历则几乎起不到提升工资的作

用。显然，教育的效应并不是随着教育年限而线性增长的，而是呈现出类似“指数化”

增长的特点。工作年限的系数为显著的正值，工作年限平方的系数则为显著的负值，表

明工作经验对工资有正向影响，但边际效应递减。居住在东部地区、居住在城镇、拥有

非农业户口、签订有雇佣合同、工作单位规模较大等因素都对工资有正向影响；不过，

不同的工作单位性质、工作行业等对工资一般并无显著影响。

表 2. 婚姻溢价的生产率假说检验结果

(1)
OLS: ln�t

(2)
OLS: ln�t

(3)
OLS: ln�t

(4)
OLS: ln�t

(5)
OLS: ln�t

(6)
OLS: ln�t

(7)
Probit: ��th�t

ln�t 0.172** (0.069)
��th�t 0.214*** (0.041) 0.217*** (0.041) 0.212*** (0.041) 0.214*** (0.041)

��th�t
� 0.087 (0.091) 0.088 (0.091) 0.089 (0.092) 0.053 (0.092) -0.024 (0.120) 0.335 (0.390) 0.392 (0.820)

��th�t
� 0.217** (0.099) 0.218** (0.099) 0.219** (0.100) 0.186* (0.100) 0.066 (0.138) 0.538 (0.413) 0.635 (0.836)

��th�t
� 0.459*** (0.104) 0.461*** (0.104) 0.461*** (0.105) 0.430*** (0.105) 0.404*** (0.152) 0.803* (0.435) 1.145 (0.851)

��th�t
� 0.811*** (0.108) 0.813*** (0.109) 0.820*** (0.110) 0.792*** (0.109) 0.747*** (0.162) 1.253*** (0.451) 0.829 (0.863)

�线�t 0.047*** (0.006) 0.047*** (0.007) 0.048*** (0.007) 0.048*** (0.006) 0.043*** (0.015) 0.140*** (0.027) 0.206*** (0.043)

�线�t
� -0.001***

(0.000)
-0.001***
(0.000)

-0.001***
(0.000)

-0.001***
(0.000)

-0.001***
(0.000)

-0.004***
(0.001)

-0.005***
(0.001)

��t���t 0.217*** (0.027) 0.217*** (0.027) 0.214*** (0.027) 0.219*** (0.027) 0.262*** (0.040) 0.205* (0.117) -0.140 (0.153)

�hhht��t 0.082*** (0.029) 0.082*** (0.029) 0.089*** (0.029) 0.081*** (0.029) 0.081* (0.044) 0.231** (0.116) -0.162** (0.160)

��h�݇h�t 0.077** (0.034) 0.077** (0.034) 0.074** (0.035) 0.073** (0.034) 0.088* (0.052) -0.128 (0.136)

����t 0.061 (0.043) 0.062 (0.043) 0.056 (0.044) 0.058 (0.043) 0.059 (0.063) 0.628** (0.297) 0.002 (0.243)

7 如果在方程（1）中剔除所有控制变量，仅将工资�t直接对婚姻虚拟变量��th�t回归，也得到显著为

正的系数 0.20，与表 1中加入控制变量后的系数估计值基本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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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 0.167*** (0.032) 0.167*** (0.033) 0.168*** (0.033) 0.163*** (0.032) 0.141*** (0.047) 0.301** (0.133)

���t -0.000 (0.001)

����t
� 0.061 (0.056)

����t
� 0.003 (0.036)

����t
� 0.019 (0.050)

����t
� -0.147 (0.205)

��t -0.004** (0.002)
�thht -0.001 (0.005)
��h�th�t 0.226** (0.115)

�݇�� 1.575*** (0.219) 1.570*** (0.219) 1.559*** (0.231) 1.619*** (0.218) 2.049*** (0.336) -1.506 (1.199) -2.745 (1.156)

�݇h�
�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th�
�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no

�t�t
�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h�� 4004 4004 3976 3988 1712 403 403
�� 0.210 0.210 0.211 0.211 0.212 0.265 0.134

注：小括号中是标准差，*, **和***分别表示在 10%, 5%和 1%水平上显著。前六列均为 OLS估计，

被解释变量是工资水平 ln�t，第（7）列是关于婚姻状态��th�t的 Probit估计结果。

数据来源：见表 1。

（二）生产率假说检验

Becker（1981）认为婚姻可通过两种途径提升男性的生产率：第一，家庭生活中的

分工使得男性能够投入更多时间到工作中；第二，由于男性通常在劳动力市场中更具有

比较优势，婚姻将使女性更专注于家务而男性可以专注于积累工作相关的人力资本，这

种分工会随夫妻双方在不同领域的人力资本积累进一步得到强化。如果增加的时间以及

人力资本的积累会导致生产率的提升，进而导致工资的增加，那么已婚男性就会由于受

益于专业化分工而得到工资溢价，这被称之为“生产率假说”。生产率假说尽管直观上

很容易理解，检验的困难在于难以直接衡量个人生产率，因此对该假说的检验往往变为

对其理论基础——家庭分工理论——的检验。从家庭分工理论促进生产率提高的逻辑出

发，我们可以引申出四个可进行经验检验的推论。

推论一：妻子工作时长对丈夫工资应有负向影响

根据家庭分工理论，工作时间更少（或不工作）的妻子通常能在家庭生活中投入更

多时间，这意味着家庭中妻子和丈夫之间更大程度的专业化分工。因此对于已婚男性而

言，妻子的工作时间越长，其享有的婚姻溢价程度就越低。我们在方程（1）中新加入

妻子的工作时长（���t）作为解释变量：

ln�t = �� + ����th�t + �����t + ���t + ��t (2)

其中，���t代表个体 t的妻子的每周工作小时数，如果其系数为显著的负值，则支持推

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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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将妻子的具体工作时长作为解释变量也存在不足，因为问卷调查中妻子的工

作小时数并非来自精确统计，仅是由丈夫估计，因此不可避免地存在不同程度的误差，

这会导致其系数的估计有偏。另外，妻子不工作（已婚男性）和没有妻子（单身男性）

两种情况下，妻子工作的时长变量均赋值为零，但这两种情况显然有本质区别：前者非

常有利于家庭分工，而后者则完全没有家庭分工。因此，我们还将妻子的工作时长作为

虚拟变量引入，重新估计方程：

ln�t = �� + ����th�t + �=�
� ��

������t
�� + ���t + ��t (3)

其中，�����t
�

是表示个体 t妻子工作时长的虚拟变量，� 的增加代表工作时长递增（具体

定义见表 1）。推论一预测�����t
�

的系数均为负值且绝对值随着 � 的增加而依次增大。8

模型（2）和（3）的 OLS回归结果见表 2第 (2)- (3)列。与家庭分工理论的预测不

同，无论���t还是�����t
�

的系数估计值都接近于零，而且在统计上也不显著。这意味着

妻子的工作时长对丈夫的工资并无显著影响。因此第一个推论未得到数据的支持。

推论二：已婚男性做家务的时长对工资应有负向影响

模型（2）和（3）中采用妻子工作时长（以及是否工作）作为衡量家庭分工程度的

代理变量，这尽管有其直觉上的合理性，却可能导致内生性问题。这是因为：第一，丈

夫工资越高，妻子越有可能选择工作时间较短、强度较小的工作（甚至不工作）。第二，

妻子参加工作（或工作时间较长）尽管可能通过影响家庭分工来降低丈夫的生产率，但

还可能通过某些途径提高丈夫的生产率。例如，妻子可以在工作中积累相关人力资本并

为丈夫提供职业建议、帮助丈夫建立更宽广的社交网络等（王智波和李长洪，2016）。

这两种相反的效应在一定程度上会互相抵消，导致妻子工作时长变量不显著，或者与家

庭分工理论的预测不一致。所以我们还考虑采用丈夫做家务的时间来度量家庭分工程度。

根据家庭分工理论，丈夫做家务的时间越多，在工作中投入的时间越少、人力资本积累

越慢，这会降低其婚姻溢价。我们在方程（1）中加入丈夫做家务的时长作为解释变量，

重新进行回归：

ln�t = �� + ����th�t + ����t + ���t + ��t (4)

其中，��t代表丈夫做家务的时长，如果其系数显著为负值，则推论二成立。

方程（4）的估计结果见表 2第（4）列。丈夫做家务的时间对工资有负面影响，但

数值非常小——每周做家务平均时间减少一小时，工资会增长 0.4%。考虑到已婚男性

每周做家务的平均时间仅为 7.45小时，这个数值即使降至零工资也仅会增长 3%。更重

要的是，当引入丈夫做家务的时间作为解释变量时，婚姻虚拟变量系数几乎没有变化，

表明婚姻溢价现象仍然稳健。因此可以认为第二个推论也未得到数据的支持。

8 妻子周工作小时数为 0时����
� 取值为 1，作为省略变量。该变量不出现在回归中以避免完全共线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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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论三：婚姻持续时长对工资应有正向影响

由于人力资本积累是持续的过程，因此生产率假说预测婚姻溢价应随婚姻持续时间

增长而增加。我们使用婚姻持续的时间替代方程（1）中婚姻状态：

ln�t = �� + ���thht + ���t + ��t (5)

其中，�thht代表婚姻已持续的年数。该回归中仅使用已婚男性作为样本，如果�thht

的系数为显著的正值，则推论三成立。方程（5）的估计结果见表 2第（5）列，其中�thht

的系数并不显著，符号也与家庭分工理论的预测相反，所以该推论也未得到数据支持。

推论四：未来的结婚状态不应对当前的工资产生影响

当前单身但未来几年内最终结婚的男性，与一直单身的男性相比，当前不应有工资

溢价。否则便意味着婚姻溢价并非来自于婚姻本身所引起的生产率提高。我们考虑样本

中 2014年单身的男性，并对比他们 2014年和 2018年的婚姻状态。为此我们引入一个

新的虚拟变量��h�th，2014年单身但 2018年已婚的男性对应的该变量取值为 1，2014

年单身且 2018年仍为单身的男性对应的虚拟变量取值为 0。在 2014年时点上，由于最

终结婚的男性此时也为单身，即未来出现的家庭分工在 2014年还未出现，故根据家庭

分工理论，2014年该群体不应有显著的工资溢价。因此我们进行以下回归：

ln�t = �� + ����h�th�t + ���t + ��t (6)

推论四意味着�� = �；反之，若其显著为正值则说明结婚男性在婚前就拥有工资溢价，

因而婚姻溢价并非由婚姻本身所引起。

反过来，我们也可以估计如下 Probit模型以检验当前（� t �期）工资对未来（�期）

结婚状态的影响：

�h ��th�t� = �hln�t�t�� �t� = � �� + ��ln�t�t� + ���t� (7)

其中，�是标准正态分布累积分布函数。估计该模型时，对于个体 i，收入选用其 2014

年的数值，而婚姻状态及其他变量选用 2018年的数值。根据生产率假说，当前工资不

应影响未来婚姻状态，�� = �；反过来，如果我们发现 2014年的收入对于 2018年的婚

姻状态有显著的正效应，则意味着工资高的男性未来更容易结婚，这将否定生产率假说。

为估计模型（6）和（7），我们首先匹配 2014年和 2018年的个人 ID，选择两个年

份中同时被调查，并且 2014年未结婚的男性个体。数据库中满足条件且年龄处于 20-50

岁之间的男性共 403人，其中 145人在 2018年已婚，而剩余 258人 2018年仍单身。我

们使用这些观察估计方程（6）和（7），结果分别见表 2第（6）和（7）列。方程（6）

中��h�th�t的系数显著为正值，表明那些最初（2014年）单身的男性中，在未来四年内

（2018年之前）结婚者相比单身者，早在婚前就已经享有了显著的工资溢价。这个溢价

的幅度高达 22.6%，与表 1中 (1)- (4)列所呈现出的婚后的婚姻溢价（约为 21.4%）基本

相同。这意味着已婚男性的“婚姻溢价”的根源并非婚姻本身所带来的生产率效应。Prob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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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7）的结果也表明，2014年时收入较高的男性，在未来四年内结婚的概率也显著

更大。具体而言，2014年单身男性的收入（相对于平均收入）提高一个标准差，未来四

年内结婚的概率将 7.1%。9 这也表明婚姻溢价很大程度上并非婚姻本身所带来。

概括起来，生产率假说的四个推论都未得到数据支持。我们发现妻子工作时长对丈

夫工资并没有负向影响，丈夫做家务的时长对其自身工资也几乎没有负向影响，婚姻溢

价并不会随着婚姻持续时间增长而提高。这些实证结果都不支持生产率假说。此外，我

们还发现，收入较高的男性未来结婚的概率也较高，相比单身者而言，结婚者早在婚前

就已经享有了显著的工资溢价，因此“婚姻溢价”的根源并非婚姻本身。

四、选择性假说检验

（一）选择性效应

如果婚姻溢价来自于选择性效应（即使部分程度上），那么以上关于对于婚姻溢价

的估计方程便可能出现内生性问题。婚姻选择性的可能来源是，某些不可观测的因素可

能会同时影响男性的工资和婚姻状况。例如，拥有某些不可观测的品质（如勤奋、聪明、

忠诚等）会促使男性获得较高的工资，这些品质同时也有助于提高他们的结婚概率并维

持婚姻状态的持续时间。由于是其他因素同时影响工资和结婚概率，而这些因素因为不

可观测而无法作为解释变量，这可以看作是一种遗漏变量偏误。该偏误是导致计量中内

生性问题的常见原因，会导致最小二乘估计给出的系数和标准差有偏且不一致。以下我

们检验选择性效应是否存在时，重点考虑这种内生性问题。

检验选择性效应是否存在时，常用的是干预效应模型（Treatment Effects Model，例

如见 Nakosteen和 Zimmer，1987）。就我们的问题而言，干预效应模型包含两个潜在方

程：

��th�t
� = �� + ��ln�t + ���t + ht

� (8)

ln�t = �� + ����th�t + ���t + ��t (9)

方程（8）中，��th�t
� 是表示个体 t 结婚倾向的潜变量：如果该个体已婚（��th�t = �），

则记��th�t
� ≥ �；如果该个体为单身（��th�t = �），则记��th�t

� ≤ �。�t 是与婚姻状态有

关的控制变量（向量）。方程（9）事实上便是方程（1）。模型中的内生性（选择性）常

见的来源是两个方程中的误差项存在相关性，即 �݇hh (ht
�� ��t) ≠ �。如果男性拥有某些

特质会同时提高他们在劳动市场和婚姻市场的竞争力，而这些特质因不可观测而无法被

控制变量�t和�t所体现，ht
�和��t的相关性便会出现。这可以被认为是男性不可观测的特

9 估计 Probit模型（7）所用的样本小时工资均值（对数）为 2.06，标准差 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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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所导致的自选择偏误，将导致方程（9）的最小二乘法估计结果是有偏和无效的。此

外，如果工资水平会影响结婚概率（�� ≠ �），即使ht
�和��t的不相关，也会导致最小二

乘法估计结果的有偏和无效。

干预效应模型可以用 Heckman（1978）两步法估计。第一步，将方程（9）代入方

程（8）得到：

��th�t
� = h��t t �t

� (10)

其中�t = (�� �t� �t� ��th�t)�, h�是相应的系数向量；扰动项�t
� = ht

� + ��t，其中 �t
� 服从

均值为 0，方差为 ���� 的正态分布。我们将方程（10）标准化：

��th�t
� ���� = h�t t �t (11)

其中，h和 �t 满足 h = h����� , �t = �t
�����，�t 服从标准正态分布。通过 Probit估计方

程（10），经方程（11）标准化，得到 �t 系数估计值 h�。

第二步，根据上述 Probit模型的系数估计值 h�，我们为每一个样本计算逆米尔斯比

率（Inverse Mills Ratio）。

t�t = ��th�t � ��t t �t ��th�t � ��t �
�� t

�t�� t
(12)

其中，��t = ��t��� t。该比率的作用是为每一个样本计算出其样本选择偏差的估计值。10 将

t�t加入工资方程中（9）作为一个新增的解释变量：

ln�t = ��� + �����th�t + �t�t + ����t + ���t (13)

此时使用 OLS估计得到的系数值将是真实值的一致估计量。我们特别关注新增的自变

量t�t系数的显著性：如果该变量不显著，说明最初的回归方程（9）并不具有样本选择

偏差，那么我们可以根据原来的系数来做出统计推断；如果该变量显著，则说明初始回

归中存在明显的样本选择偏差，我们应当根据第二阶段方程里的回归（13）来做出统计

推断。

干预效应模型（8）-（9）的识别要求至少有一个工具变量出现在�t但不出现在 �t

中。我们将个体 t所在省份适婚年龄的男女性别比（��t）引入�t中作为工具变量。这是

10 方程（11）描述了选择性效应影响样本在组别间分配的过程：

�h݇h ��th�t = � = �h݇h ��th�t
� � � = �h݇h �t � h�t = �t

其中，�t = � h�t , �是标准正态分布累积分布函数。对于已婚和单身个体 t，分别有：

� �t �t���th�t = � =
�t
�t

和

� �t �t���th�t = � =t
�t

� t �t

其中，�t = � (h�t), �是标准正态分布概率密度函数。定义�t = �t��t，可以得到：

� �t �t = ��th�t � �t t �t ��th�t � �t �
�t

� t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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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一个地区处于适婚年龄的男女性别比可衡量婚姻市场的匹配性，一定程度上影响

男性个体 t结婚的概率，却不直接影响男性的工资水平。为了保证��t的外生性，该变

量采用的是 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的数值。由于其他变量均为 2018年的数值，这

里的��t定义为（2010年时）10-50岁区间的男女性别比。各省市的男女性别比数据来

自于国务院人口普查办公室（2012）。

表 3的（1）-（2）列为干预效应模型的估计结果。列（1）是干预效应模型中方程

（10）的 Probit估计结果。工作年限越长的男性结婚概率也越大，这是很自然的现象，

因为工作年限与年龄高度相关。控制年龄因素前提下，教育程度较高以及东部地区的男

性，结婚概率较大。不过，居住在城市或者农村——以及户口是城市或者农村——结婚

的概率并无显著差别。个体 t所在省市的适婚年龄段男女性别比��t（用于衡量婚姻市

场匹配性）的系数显著为负值，表明男女性别比越高，男性结婚的概率越低。这一结果

符合预期，也表明��t是一个理想的工具变量。基于列（1）的参数估计，我们可以根据

方程（12）计算每个样本计算逆米尔斯比率t�t，并将t�t作为解释变量之一估计工资决

定方程（13），其结果在列（2）展示。其中t�t的系数为 0.22并且高度显著，意味着初

始回归（9）中存在明显的样本选择偏差问题——而且样本选择偏差所导致的已婚男性

收入偏高的程度接近于表 1中估计的婚姻溢价程度。此外，回归中加入变量t�t后，婚

姻变量��th�t的系数失去显著性（甚至符号逆反为负值）。换言之，当我们控制选择性效

应后，婚姻溢价不复存在（甚至变成了负溢价，尽管这种负溢价缺乏统计显著性）。这

一结果表明，中国男性的婚姻溢价尽管非常显著，但这种溢价并非婚姻本身所带来，而

是完全由选择性效应所产生。

表 3. 选择性效应检验结果

干预效应模型估计（Heckman两步法） 固定效应

(1)
Probit: ��th�t

(2)
OLS: ln�t

(3)
OLS: ln�� t

��th�t -0.150 (0.137) 0.146 (0.167)

��th�t
� 0.339 (0.234) 0.053 (0.091) 0.793** (0.362)

��th�t
� 0.877*** (0.252) 0.208** (0.099) 1.237*** (0.429)

��th�t
� 1.457*** (0.259) 0.496*** (0.105) 2.136*** (0.514)

��th�t
� 1.427*** (0.266) 0.848*** (0.110) 2.428*** (0.578)

�线�t 0.317*** (0.014) 0.077*** (0.013) 0.193*** (0.038)

�线�t
� -0.005*** (0.000) -0.002*** (0.000) -0.003*** (0.001)

��t���t 0.173** (0.067) 0.221*** (0.027) 0.255 (0.242)

�hhht��t 0.071 (0.064) 0.089*** (0.029) 0.218 (0.141)

��h�݇h�t -0.064 (0.077) 0.070** (0.034) -0.111 (0.153)

����t 0.103 (0.108) 0.066 (0.043) -0.547* (0.2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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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 -0.139* (0.073) 0.162*** (0.033) 0.106 (0.091)

�݇h�
� yes yes yes

��th�
� yes yes yes

�t�t
� yes yes yes

��t -0.048*** (0.009)
t�t 0.219*** (0.078)

���th�t
�

�݇�� 2.153** (1.032) 1.566*** (0.218) -0.900 (0.851)
�h�� 3993 3993 1071
�� .z 0.212 0.146

注：小括号中是标准差，*, **和***分别表示在 10%, 5%和 1%水平上显著。前两列是使用 Heckman
两步法对干预效应模型的估计，其中第（1）列是婚姻状态模型 Probit估计结果，第（2）列是加入逆

米尔斯比率t�t之后的收入方程 OLS估计结果。第（3）列是固定效应模型 OLS估计结果，需要特别

说明的是该方程中被解释变量以及所有解释变量均经过去均值处理。

数据来源：见表 1。

（二）选择性效应来源

验证婚姻溢价来自于选择性效应之后，我们还可以尝试进一步解释这种选择性效应

的具体形成原因。如前所述，男性会因为具有某些不可观测的特质而同时受到劳动力市

场中雇主和婚姻市场中女性的青睐，这导致了男性收入和结婚概率正相关。这种情况下，

个体男性之间的工资差异本质上反应的是这些特质（而不是婚姻本身）带来的回报。然

而由于这些特质不可观测，在计量模型设定中很容易被忽略，从而导致人们将工资差异

错误归因于婚姻状态。不可观测特质的效应一定程度上可以通过面板数据来识别。假设

真实模型为：

ln�t� = ��� + �����th�t� + ����t� + ��t + �t� (14)

其中，��th�t�是代表个体 t 在时期 �婚姻状态的虚拟变量，�t� 是影响个体 t工资的可

观测特质（控制变量），而�t是影响个体 t工资的不可观测特质。如果 ��th�t� 和 �t 正

相关而研究者在模型设定中忽略了�t，那么��th�t�的系数将一定程度上体现 �t 的效应，

因此��th�t�系数将出现向上偏误，即系数估计值大于真实值。

如果不可观测特质�t不随时间而改变（假设人的聪明、勤奋、忠诚等特点在几年内

相对稳定是合理的），则这种自选择问题可以通过取变量与其均值离差形式进行修正，

即是基于面板数据的固定效应模型估计。具体地，我们将方程（14）中的所有变量在时

间维度上进行去均值处理，得到：

ln�� t� = ������th�t� +�����t�+ �t� (15)

其中，线�t�定义为变量线t�与其均值偏离： 线�t� = 线t� t 线�t。如果婚姻溢价可以通过不可观测

特质导致的选择性效应进行解释，那么我们预期该模型中�与零无显著差异。为计算变

量在时间维度上的均值，我们通过 ID匹配选择数据库中同时在 2014、2016、2018年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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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的个体，共 1071个观测。使用这些观测对于模型（15）的估计结果见表 3第（3）列。

此时婚姻状态的系数统计上不显著，意味着婚姻溢价可以一定程度上通过不可观测特质

来解释。

五、结论

本文使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检验了我国男性婚姻溢价的存在性及其生成机制。

我们的结果显示显著的婚姻溢价现象，在控制了一系列符合人力资本假说和工资决定理

论的变量后，我国已婚男性的小时工资相较于单身男性仍高出 20%以上。为了研究婚姻

溢价的产生机制，我们重点检验了生产率假说和选择性假说这两个竞争性的假说。其中

由生产率假说引申的多个推论无一得到我国数据的支持。事实上，相比单身者而言，结

婚者早在婚前就已经享有了显著且与婚后程度相近的工资溢价。因此我们认为婚姻溢价

的根源并非婚姻本身所引起的男性生产率的提高。选择性假说则得到了干预效应模型和

固定效应模型结果的支持，即我国男性婚姻溢价现象的原因是个体的不可观测的特质所

引起的选择性效应。也就是说，男性会因为具有某些特质而同时受到劳动力市场中雇主

和婚姻市场中女性的青睐，这便出现了男性收入和婚姻状态的相关性，但这种婚姻溢价

并不是婚姻本身所带来的。

传统上人们认为婚姻状况是青年男子收入的一个重要决定因素，但本文的经验证据

并不支持这一观点。这样婚姻对于青年男子人力资本积累的机制便值得深入讨论。这方

面的研究将有助于进一步加深人们对于婚姻选择过程和收入决定理论的认识。婚姻本身

并不会导致工资提升的结论或许与中国人的传统观念并不一致，不过婚姻选择性效应仍

然可以激励男性在事业上的上进心。这可以解释大多数单身男性努力工作以提高自身在

婚姻市场中的竞争力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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